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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 要 論 文 導 讀 ○1    
 

肉身抗議與強制罪 
－簡評苗栗地方法院一○二年度易字第三九七號刑事判決

與彰化地方法院一○一年度易字第一○一號刑事判決 
 
編目：刑法 
 

出處 月旦裁判時報，第 27 期，頁 82-87 

作者 盧映潔教授 

關鍵詞 強制罪、私權對抗、意思決定自由 

摘要 

相較於人民對抗國家的公民抗爭行動而言，私人與私人之間的對抗僅能

回歸刑法強制罪等面向判斷，因此，如何在利益衡量中做出價值選擇，

即屬重要且不易的工作。本文首先探討心理強制行為是否應論以強制

罪，並採取否定的立場，最後強調在資源明顯強弱懸殊的情形之下，刑

法的角色應保障居於弱勢地位的一方，不應自我工具化。 

重點整理 

私權對抗之

問題概念 

釐清 

當公民抗爭運動的對象不再是政府機關，而轉為其他私人

時，若單以主張言論自由或是集會遊行自由等基本權的方

式來探討，難以進入問題核心，蓋傳統上的憲法基本權概

念係使人民得以對抗國家，防禦來自國家的侵害，雖然爾

後亦發展出基本權第三人效力等理論加以補充，針對私權

糾紛中的抗爭行為，仍無法單從言論自由檢驗之。 

在這類的抗爭型態中，常見的處理方式係按刑法第 304 條

強制罪規定論罪，另外由於只是私人與私人之間的關係，

自無刑法第 135 條妨害公務罪適用。當抗爭民眾以肉身作

為工具，以妨害工程進行等方式表達訴求時，此時是否該

當強制罪？即為本文之探討重心。 

案例介紹 

一、苗栗地院一○二年度易字第三九七號刑事判決 

(一)案件事實 

被告係苗栗縣苑裡鎮居民，由於與風力發電公司

就發電機組設置工程產生爭議，遂在施工必經的

道路上，以其身體阻擋挖土機進入工地，造成工

程進度停頓。 

(二)法院見解 

首先，法院指出風力發電公司有合法施作工程的

權利，此亦為被告所知。再者，被告跑到怪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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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案例介紹 

面的行為使得司機不敢開動機具，已達本罪著手

階段，最後，因為警方即時排除被告的妨礙施工

行為，故僅論以本罪之未遂犯。另一方面，法院

認為被告行為雖然為時尚短，但造成被害人施工

時需不時瞻前顧後的困擾，已達具可罰性程度。

二、彰化地院一○一年度易字第一○一號刑事判決 

(一)案件事實 

台電公司在彰化縣施作超高壓電線的保護套工

程，與當地居民就工程問題產生爭議並引發其採

取抗爭行動，被告等數人以站或坐在工程車前後

方的方式，使得工程人員無法順利施工，只能暫

時停工。 

(二)法院見解 

法院首先表示，居於弱勢的民眾為避免企業先斬

後奏的行為造成權益受損，可以理解其互相結合

採取抗爭行動的需求，此亦為民主社會中言論自

由的表現，只要該肢體訴求行動未產生明顯而立

即之危險，就不應任意認為是強暴脅迫行為。另

一方面，被告等人身處工程車前後左右時，工程

車駕駛已經採取停工動作以等待溝通結果，此時

並無繼續施工或直接駕駛工程車離開之意思，故

不因抗爭行動而妨害到其自由，不成立強制罪。

強制罪概念 

一、本罪要件 

強制罪之要件乃以強暴、脅迫之方式，使他人行無義

務之事或妨害他人行使權利，所謂強暴係指對他人施

加有形的物理力，至於脅迫則是對以使他人心生畏懼

之事作惡害通知。 

強制罪保護法益乃自由法益，與剝奪行動自由罪及強

盜罪的差異在於罪質高低不同，強制罪與該二罪名相

比之下，屬於較為低度的自由法益侵害，例如：行為

達到使他人不能抗拒程度時，即可能成立強盜罪。 

二、肉身抗議行動是否該當強制罪 

盧映潔教授認為，前揭兩則案例中的抗爭行為皆不應

論以強制罪，理由如下： 

(一) 如果行為人並未對他人施以直接或間接的強制

力，而是採取特定的手段使他人感受到心理壓

力，這類手段甚至常常對行為人自身有危險，例

如：本文所討論的案例即是如此。此類情形被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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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強制罪概念 

作「心理強制」，綜觀我國與德國的實務見解，

大多否定心理強制該當於強暴或脅迫要件。 

(二) 雖然強制罪的保護法益係他人的自由決定權，但

並非所有干預他人自由的行為都應以刑法相

繩，蓋社會生活中個人的行動本即或多或少會受

到他人影響，只有達到相當程度的干預時，才有

刑法介入的必要。 

(三) 從法定刑的比較來看，強制罪與刑法第 277 條傷

害罪都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似可由此推論在完

全沒有物理力施加的情形下，尚未達到需以強制

罪處罰的程度。 

結語 

盧映潔教授強調，私權對抗的紛爭不宜援引言論自由的法

理，關鍵在於利益衡量的價值判斷問題。 

就本文所評釋的案例而言，出發點皆係資源弱勢的民眾面

對居於強勢地位的企業，即便不是人民對抗國家的情況，

雙方地位仍然是極為懸殊。就利益衡量的角度來看，刑法

不應自貶為強勢者的工具，而應當成為弱勢者的後盾，回

歸強制罪的判斷而言，地方居民的抗爭行動，事實上根本

無法對強勢方的企業造成具可罰性的意思決定自由侵

害，故無以強制罪相繩之必要。 

考題趨勢 
一、 強制罪之構成要件為何？ 

二、 何謂心理強制？是否適用於刑法之強制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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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知識推薦，都可在最多法學資源的【月旦法學知識庫】

www.lawdata.com.tw 立即在線搜尋！ 
 
 
 
 
 
 
 
 
 
 


